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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111,378,240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共计8

户，占公司总股本的71.675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2023年10月24日（星期二）；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性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7号）核准，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中天火箭” ）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8,848,100股，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已于2020年9月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后总股本为155,392,313股，首发前限售股为116,544,2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无限售条

件股38,84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截止本公告发布日，已解除股份限售股份数为5,167,41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3%。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111,378,24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71.68%，本次解除限售后，尚未解除的股份为1,054股，为高管锁定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2日公开发行了4,9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49,

500.00万元，债券简称“天箭转债” ，债券代码“127071” 。2023年第一季度，“天箭转债”因转股减少36,

500.00元（365张），转股数量为664股；2023年第二季度，“天箭转债” 因转股减少8,100.00元（81张），

转股数量为146股；2023年第三季度，“天箭转债” 因转股减少2,000.00元（20张），转股数量为37股，报

告期内合计转股数量为847股，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55,393,160股。 自公司上市之日以来，公司未发生其

他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8户，为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四院” ）、航

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投资” ）、陕西电器研究所（以下简称“四十四所” ）、国华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基金” ）、洋浦天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天塬

投资” ，曾用名“西安新天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新天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天塬投

资” ）、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以下简称“四十三所” ）、陕西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

航集团”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步投资” ）。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的承诺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8家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上市公告书》做出的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一致，具体如下：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

况

首次公开发

行时所作承

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航

天科技集团、公司控

股股东航天四院、公

司股东四十四所、四

十三所、陕航集团

股份限售

承诺

1、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

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

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除权除息处理。如本单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违规

减持股份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单位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交发行人，则本单

位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20 年

09 月 25

日

2023 年 9

月25日

履 行 完

毕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股东航天投资、

国华基金

股份限售

承诺

1、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2、如本单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违规减持股

份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单位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交发行人，则本单位愿依

法承担相应责任。 若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

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及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20 年

09 月 25

日

2023 年 9

月25日

履 行 完

毕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公司股东新天塬投

资、进步投资

股份限售

承诺

1、本单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2、若未履行上述承诺，则本单位将依法回购违反本承

诺卖出的股票。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 所有收入归发行人所

有。若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

位将向发行人及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20 年

09 月 25

日

2023 年 9

月25日

履 行 完

毕

除上述承诺外，以上8户股份单位不涉及承诺变更的情况。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8家股东均严格遵守了其所做出的承诺。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8家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3年10月24日（星期二）；

（二）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111,378,2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75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8家，为航天四院、航天投资、四十四所、国华基金、洋浦天塬投

资、四十三所、陕航集团、进步投资。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 50,740,000 32.65% 50,740,000 32.65%

2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3,153,796 14.90% 23,153,796 14.90%

3 陕西电器研究所 11,091,005 7.14% 11,091,005 7.14%

4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8,596,901 5.53% 8,596,901 5.53%

5 洋浦天塬投资有限公司 7,260,000 4.67% 7,260,000 4.67%

6 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 5,385,179 3.47% 5,385,179 3.47%

7 陕西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592,555 2.31% 3,592,555 2.31%

8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限公司 1,558,804 1.00% 1,558,804 1.00%

注：洋浦天塬投资有限公司因为融资需要质押股票，冻结股数3,630,000股。

（五）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1,379,294 71.68 -111,378,240 1,054 0.00

高管锁定股 1,054 0.00 0 1,054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11,378,240 71.68 -111,378,24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4,013,866 28.32 +111,378,240 155,392,106 100

三、股份总数 155,393,160 100 0 155,393,160 100

注：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三）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五）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 ）作为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火箭” 或“公司” ）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

流通事宜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7号）核准，中天火箭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8,848,100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已于2020年9月

2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155,392,313股，首发前限售股为116,544,

21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00%，无限售条件股38,848,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00%，截止本公告发布

日，已解除股份限售股份数为5,167,41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33%。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

前已发行股份数量为111,378,2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71.68%， 本次解除限售后， 尚未解除的股份为

1054股，为高管锁定股。

（二）公司上市后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于2022年8月22日公开发行了4,95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49,

500.00万元，债券简称“天箭转债” ，债券代码“127071” 。2023年第一季度，“天箭转债”因转股减少36,

500.00元（365张），转股数量为664股；2023年第二季度，“天箭转债” 因转股减少8,100.00元（81张），

转股数量为146股；2023年第三季度，“天箭转债” 因转股减少2,000.00元（20张），转股数量为37股，报

告期内合计转股数量为847股，目前公司总股本为155,393,160股。 自公司上市之日以来，公司未发生其

他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及派发过股票股利或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份变动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8户，为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航天四院” ）、航

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投资” ）、陕西电器研究所（以下简称“四十四所” ）、国华军民融

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华基金” ）、洋浦天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天塬投

资” ，曾用名西安新天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安新天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天塬投资” ）、西安

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以下简称“四十三所” ）、陕西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航集团” ）、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进步投资” ）。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8家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公告书》做出的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一致，具体如下：

承诺事

由

承诺方

承诺

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承诺期

限

履行

情况

首次公

开发行

时所作

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

人航天科技集

团、公司控股股

东航天四院、公

司股东四十四

所、四十三所、

陕航集团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

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2、发行人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则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

上自动延长6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利润分

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

除权除息处理。如本单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违规减持股份所得归发行

人所有。 如本单位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交发行人，则本单位愿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2020

年09

月25

日

2023年

9月25

日

履行

完毕

首次公

开发行

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股东航天

投资、国华基金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 ）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

单位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2、如本单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违规减持发行人股份，

违规减持股份所得归发行人所有。如本单位未将违规减持所得交发行人，则本单位愿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若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行人及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20

年09

月25

日

2023年

9月25

日

履行

完毕

首次公

开发行

或再融

资时所

作承诺

公司股东新天

塬投资、进步投

资

股份

限售

承诺

1、本单位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本单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若未履行上述承

诺，则本单位将依法回购违反本承诺卖出的股票。 若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有收入

归发行人所有。若本单位因未履行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单位将向发

行人及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020

年09

月25

日

2023年

9月25

日

履行

完毕

除上述承诺外，以上8户股份单位不涉及承诺变更的情况。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无。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无。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8家股东均严格遵守了其所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8家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也未对本次申请解

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3年10月24日（星期二）；

（二） 公司本次解除限售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数量111,378,24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75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8家，为航天四院、航天投资、四十四所、国华基金、洋浦天塬投

资、四十三所、陕航集团、进步投资。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 航天动力技术研究院 50,740,000 32.65 50,740,000 32.65

2 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3,153,796 14.90 23,153,796 14.90

3 陕西电器研究所 11,091,005 7.14 11,091,005 7.14

4 国华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合伙） 8,596,901 5.53 8,596,901 5.53

5 洋浦天塬投资有限公司 7,260,000 4.67 7,260,000 4.67

6 西安航天复合材料研究所 5,385,179 3.47 5,385,179 3.47

7 陕西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3,592,555 2.31 3,592,555 2.31

8 陕西省技术进步投资有限公司 1,558,804 1.00 1,558,804 1.00

注：洋浦天塬投资有限公司因为融资需要质押股票，冻结股数3,630,000股。

（五）上述股东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股东减持情况，督促相关股东严

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

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1,379,294 71.68 -111,378,240 1,054 0.00

其中：高管锁定股 1,054 0.00 0 1,054 0.00

首发前限售股 111,378,240 71.68 -111,378,240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44,013,866 28.32 +111,378,240 155,392,106 100.00

三、股份总数 155,393,160 100.00 0 155,393,160 100.00

注：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及限售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8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朱宏印 贾义真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10月12日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聊城东昌东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因工作需要，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撤销聊城东昌东路证券营业部，

届时该营业网点将予以关闭并停止营业。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等正

常进行，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 聊城东昌东路证券营业部客户将整体转移至山东分公司。 整体迁移

后，您的客户账号、账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及交易软件等均保持不

变，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您可通过咨询账户所在网点本人

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所在网点办理销户及撤指定、转托管等手续。

三、逾期未办理销户及撤指定、转托管手续的客户，我司视同您同意整体

转移，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转移后营业网点办理相关业务。

四、如您对营业网点撤销及客户转移有任何疑问，可选择以下联系方式进

行咨询：

（一）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325。

（二）聊城东昌东路证券营业部地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63

号中通领秀城13-1号；咨询电话：0531-82666763、0635-8226558。

（三）山东分公司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旅游路28666号国华东方美

郡109号楼一层；咨询电话：0531-82666773。

感谢您对我司的支持与厚爱，由于营业网点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

解！

特此公告！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300867� � � � �证券简称：圣元环保 公告编号：2023-035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19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23年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

2023-038)已于2023年10月23日在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

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圣元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158� � � �证券简称：振东制药 公告编号：2023-063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上

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666� � � � � � � �证券简称：江丰电子 公告编号：2023-098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0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将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301357� � � � � � �证券简称：北方长龙 公告编号：2023-062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0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二届

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方长龙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308� � � � �证券简称：中际旭创 公告编号：2023-114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际旭创” ）于2023年10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 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300691� � �证券简称：联合光电 公告编号：2023-076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等相关情况，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中山联合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300967� � � � � � � �证券简称：晓鸣股份 公告编号：2023-152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2023年

第三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0月2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等， 公司 《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 于2023年10月23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报告。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0月23日


